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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4年4月23日上午9∶30时。

2、会议地点：昆明市春城路27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吕庆胜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7,954,887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7.3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87,954,887股；同意87,954,887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2013年工作报告》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87,954,887股；同意87,954,887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2013年工作报告》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87,954,887股；同意87,954,887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财务决算报告》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87,954,887股；同意87,954,887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87,954,887股；同意87,954,887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财务预算报告》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87,954,887股；同意87,954,887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12,525,523股；同意12,525,52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关联股东云南轻纺

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符合《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87,954,887股；同意87,954,887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87,954,887股；同意87,954,887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朱庆芬女士、陈铁水先生分别作了述职报告；公司

独立董事李君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委托公司独立董事陈铁水先生

宣读了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2014年3月28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王青燕、杨曦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

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见2014年4月24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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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在2014年4月

21日、22日、2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1、经核实，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实，近期公共传媒未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信息；

3、2014年1月29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云南普阳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停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3）。 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 云南普阳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电石生产装置尚未恢复生产。 除上述情况

外，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4年4月21日发布第10号令，根据《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

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

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3]44号)，现决定废止《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6年4月28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45号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根据中国盐业协会《关于如何理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10号令的说明》（中盐协

[2014]08号）：2006年盐业管理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为贯彻食盐专营办法，下发了《食

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6年4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45号)。2008年3月工

业和信息化部成立以后，盐业行政管理职能由国家发改委转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承担。 根据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以及《国务院关

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3]44号)，食盐生产许可证及食盐准运

证的审批和发放已经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下放地方盐业主管部门负责，且国务院第645号令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已据此将《食盐专营办法》中相关内容进行了

修订。 为此，《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且已经在《食盐专营

办法》中予以体现，因此，《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没有保留的必要，国家发改委决定

废止该办法。 废止《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并不意味着取消食盐专营，国务院发布的

《食盐专营办法》继续有效，食盐专营政策目前没有变化。

综上所述，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

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在未来三个月内不进行关于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

2、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公司预计2014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幅度

在50％以内，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及其修

正》的规定，公司未对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进行预告，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未存在较大差

异。 公司计划于2014�年4�月26�日披露本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未向外界提供

本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信息。

4、《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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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4月23日

（星期三）下午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表决，网络投票时间

为2014年4月22日至2014年4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4月23日上午 9:30－11:

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4月22日15:

00至2014年4月2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君敏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63,

684,2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0380%。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5,118,64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74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18,565,5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97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2.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2.3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2.4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2.5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2.6限售期：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2.7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2.8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2.9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2.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6、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7、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8、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9、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10、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263,449,8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票57,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票17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609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 2014-023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度报告全文的更正公告

本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23日披露了《捷顺科技2013

年度报告全文》，因工作人员在编制报告时的疏忽，对“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中的“三、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情况”中披露的信息存在差错，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0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11,317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报告期末持股数量

报告

期内

增减

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唐健 境内自然人

40.05% 73,710,000 0 73,710,000 0

刘翠英 境内自然人

27.17% 50,005,984 0 50,005,984 0

深圳市聚力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2% 3,340,800 0 3,340,800 0

深圳市聚杰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2% 2,064,450 0 2,064,450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

融夏

1

号结构

化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0.72% 1,331,387

1,331,

387

0 1,331,387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

平安财富

＊

睿

鑫

6

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0.57% 1,057,859

1,057,

859

0 1,057,859

沈付兴 境内自然人

0.53% 969,256

969,

256

0 969,256

何军 境内自然人

0.33% 600,000 0 560,238 39,762

黄龙生 境内自然人

0.28% 519,578 0 519,578 0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7% 499,950

499,

950

0 499,9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股东唐健先生与刘翠英女士为夫妻关系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2,754,742

人民币普通股

2,754,74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28,070

人民币普通股

1,928,07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平安财富

＊

睿鑫

6

号集合资金信托

1,057,859

人民币普通股

1,057,859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复兴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99,985

人民币普通股

999,98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浦银安盛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799,960

人民币普通股

799,960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47,202

人民币普通股

747,202

赵晨

716,917

人民币普通股

716,917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

罗申

6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9,000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599,921

人民币普通股

599,921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

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更正后：

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0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11,317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唐健 境内自然人

40.05% 73,710,000 0 73,710,000 0

刘翠英 境内自然人

27.17% 50,005,984 0 50,005,984 0

深圳市聚力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2% 3,340,800 0 3,340,800 0

深圳市聚杰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 2,064,450 0 2,064,450 0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融

夏

1

号结 构 化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

其他

0.72% 1,331,387 1,331,387 0 1,331,387

平安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

平

安财富

＊

睿鑫

6

号集合 资 金

信托

其他

0.57% 1,057,859 1,057,859 0 1,057,859

沈付兴 境内自然人

0.53% 969,256 969,256 0 969,256

何军 境内自然人

0.33% 600,000 -9,738 560,238 39,762

黄龙生 境内自然人

0.28% 519,578 -48,600 519,578 0

大成价值增长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7% 499,950 499,950 0 499,9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唐健先生与刘翠英女士为夫妻关系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

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夏

1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1,331,387

人民币普通股

1,331,387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平安财富

＊

睿鑫

6

号集合资金信托

1,057,859

人民币普通股

1,057,859

沈付兴

969,256

人民币普通股

969,256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499,950

人民币普通股

499,950

中国银行

－

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2,024

人民币普通股

492,024

华龙证券

－

招商银行

－

华龙证券金智汇

7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53,773

人民币普通股

453,773

苗进

399,976

人民币普通股

399,97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374,005

人民币普通股

374,005

海南博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373,238

人民币普通股

373,238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金

8

号资金信托合同

366,161

人民币普通股

366,161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

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

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2014-027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 MATERIALS GROUP Co., Ltd.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10股转增比例及每股转增比例

单位：股

每

10

股转增股数

5

每股转增股数

0.5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0.15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个人股东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为人民币

0.1425

元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股东为人民币

0.135

元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29

日

除权（除息）日

除权

（

除息

）

日

2014

年

4

月

30

日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2014

年

5

月

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5

月

8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已获2014年4月11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2014年4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同时登载，公

告编号：（临）2014-024。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3年度

2、发放范围：

截止2014年4月29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本次分配以251,477,011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

元（含税），转增5股，共计派发股利37,721,551.65元。 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377,215,

517股，增加125,738,506股。

4、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的有关规

定，公司暂按5%的税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425

元。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实际税负为5%。 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

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5元。 如相关股

东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

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

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5元。

三、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29

日

（二）除权（除息）日

除权

（

除息

）

日

2014

年

4

月

30

日

（三）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2014

年

5

月

5

日

（四）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5

月

8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2014年4月29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经与中登上海分公司确认，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和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2、除上述股东持有股份外的其他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股东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股东账户。

六、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转增 合计

有限

售条

件的

流通

股份

1、

国家持有股

份

2、

国有法人持

有股份

3、

其他境内法

人持有股份

68,619,011 34,309,506 34,309,506 102,928,517

4、

境内自然人

持有股份

7,000,000 3,500,000 3,500,000 10,500,000

5、

境外法人

、

自

然人持有股份

65,180,000 32,590,000 32,590,000 97,770,000

6、

战略投资者

配售股份

7、

一般法人配

售股份

8、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合计

140,799,011 70,399,506 70,399,506 211,198,517

无限

售条

件的

流通

股份

A

股

110,678,000 55,339,000 55,339,000 166,017,000

B

股

H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合计

110,678,000 55,339,000 55,339,000 166,017,000

股份总额

251,477,011 125,738,506 125,738,506 377,215,517

七、按新股本总额摊薄计算的上年度每股收益情况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 按新股本总额377,215,517股摊薄计算的公司2013

年度每股收益为0.195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山）景江路8号

联系部门：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315191

联系电话：0574-87841061

传 真：0574-87831133

联 系 人：曹阳、黄永平、张小青

九、备查文件

1、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077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34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不存在临时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2014年4月23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富春路789号宋都大厦9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俞建午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公司董事、总裁汪萍

女士主持了本次会议。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 代表所持股份数796,211,760

股，占公司总股份72.98%；其中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数136,083,744股，占公

司总股份12.47%，均为非限售流通股。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见证律师列

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以现场记名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根据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宋都控

股有限公司、郭轶娟回避了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36,083,744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

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

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

会议所审议议案提出及审议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4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4-060

华夏幸福关于召开

2013

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内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

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8日下午15：00

会议召开地点：固安县规划馆二楼报告厅（大广高速固安出口正对面）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一、说明会主题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14年4月17日公告了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于2014年4月22日，发布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

分红情况补充说明公告》，就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了说明（详情请参阅2014年

4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发布的编号为临2014-051号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编号为2014-59号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分

红情况补充说明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37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规定，公司决定通过现场会议

方式召开“2013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 ，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公司2013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具体情况。

二、说明会基本情况

召开时间：2014年4月28日 下午15:00-16:30

召开地点：固安县规划馆二楼报告厅（大广高速固安出口正对面）

召开形式：现场会议

三、说明会出席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文学先生、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财务

总监程涛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朱洲先生。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14年4月25日下午17:00前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司，

提出所关注的问题， 公司将在2013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解答。

2. 投资者可于2014年4月28日下午15:00，前往固安县规划馆二楼报告厅（大广高速

固安出口正对面）参加现场召开的现金分红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徐 强、胡艳丽

联系电话：010-56982988

传 真：010-56982989

邮 箱：IR@cfldcn.com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2014-007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3、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3日

4、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号楼一号会议室

5、主持人：副董事长向文波先生（公司董事长梁稳根先生因公务出差，委托副董事长

向文波先生主持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5人，合计代表股份4,882,773,90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1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代表出

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2013年度财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882,773,90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反对票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弃权票0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882,773,90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反对票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弃权票0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882,773,90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反对票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弃权票0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882,773,90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反对票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弃权票0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廖青云、周琳凯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609

股票简称：金杯汽车 编号：临

2014

—

015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4月23日，在华晨汽车集

团111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共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48,450,74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4%。

本次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大会由祁玉民董

事长主持。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公司董事谭成旭、雷小阳因公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表 决 内 容

赞成

票数

赞成

比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表决

结果

1、《2013

年度董事会报告

》 448,447,949 99.9994 100 0.0001 2700 0.0005

通过

2、《2013

年度监事会报告

》 448,447,949 99.9994 0 0 2800 0.0006

通过

3、《2013

年年度报告

》

及其

《

摘要

》 448,447,949 99.9994 0 0 2800 0.0006

通过

4、 《2013

年 度 财 务 决 算 报 告

》

和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448,447,949 99.9994 0 0 2800 0.0006

通过

5、《2013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448,447,949 99.9994 0 0 2800 0.0006

通过

6、

关于追加

2013

年度及预计

201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4,040,174 99.997 2800 0.003 0 0

通过

7、

关于

2014

年度新增贷款额度及提

供担保的议案

84,040,174 99.997 2800 0.003 0 0

通过

8、

关于控股子公司

2014

年度投资计

划的议案

448,447,949 99.9994 2800 0.0006 0 0

通过

9、

关于续聘

2014

年度公司财务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448,447,949 99.9994 0 0 2800 0.0006

通过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48,447,949 99.9994 2800 0.0006 0 0

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13年度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2013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及表决情况、 发表独立意见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

况进行了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及决议由北京市中银（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增仙进行全过程见证，2013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